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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监管制度的本土化探索 

樊 可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浙江杭州 

【摘要】企业合规制度要顺利推进，确保合规承诺落实落地是关键。我国对于第三方监管制度的探索

才刚起步，对于实践中对第三方监管的成本问题、保证第三方监管的中立性问题以及第三方监管的监管保

密义务等存在困惑，在分析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法进行剖析，并对我国第三方监管功能的实现提

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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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ation exploration of third-party supervision system 

Ke Fa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Hangzhou, Zhejiang 

【Abstract】For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corporate compliance system, it is the key to ensure the imple- 
mentation of compliance commitment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hird-party supervision system in my country has 
just started, and there is confusion about the cost of third-party supervision in practice, the issue of ensuring the 
neutrality of third-party supervision, and the obligation of third-party supervision to supervise confidentiality. my 
country's current law is analyzed, and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my country's third-party 
supervis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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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根据最高检下发的《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

点工作方案》，探索建立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机制

是第二期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重点工作。企业合规

制度要顺利推进，确保合规承诺 
落实落地是关键。[1]实际上，第三方监管机制

与西方国家的独立监控人制度，两者在内涵上并无

二致。[2]而我国检察机关对于第三方监管制度的探

索才刚刚起步，在实践中面临不少困惑与困境。 
其一，第三方监管的成本问题。从域外实践经

验来看，独立监控人的监管费用由企业独自承担，

由于监管调查费用高、周期长、影响企业生产经营

等因素，监管成本普遍高昂。我国是否也应由涉案

企业承担高昂的监管费用？如何将监管费用控制在

合理范围内？ 
其二，保证独立监控人的中立性问题。这个问

题的争议在于，独立监控人权力来源于检察机关，

必须对检察机关负责，在合规考察期间，独立监控

人既是是外部的监督者，也是确保合规计划有效性

的服务者，考察期限届满后，独立监控人对企业合

规情况较为了解，双方有进一步合作的利益基础，

从长远考虑，独立监控人也必须与企业保持良好关

系。独立监控人如何在检察机关与企业之间保持自

己的中立性呢？ 
其三，独立监控人的监管保密义务与公开透明

的工作要求之间的冲突。出于有效监管的需要，监

控人被授予较为广泛的调查权。但对于在调查中知

悉的企业信息，尤其是商业秘密、违法历史等敏感

信息，监控人负有保密义务。然而，为了防止监控

人滥用权力，监控人的工作应当公开、透明，接受

公众监督。那么他在监管过程中知悉的信息是否应

当完全呈报告给检察机关？监督报告能否被公众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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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2 问题的成因与分析——基于美国司法实践 
解读独立监控人制度面临的问题与背后成因，

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三方监管机制前提。 
2.1 监管成本问题 
（1）监管成本高 
造成监管成本高的主要体现在显性成本和隐性

损失两个方面。显性成本即监管费用，影响监控人

费用的主要因素有监管期限、业务和和解协议的复

杂度、被监管企业合规和道德体系现状以及受被监

管企业所在地和所处行业。从域外实践经验来看，

其一，监控人的报酬普遍较高。独立监控人的费用

信息是保密的，并且为独立监控人工作的个人或团

队的费用也有所不同，因此难以估算任命成本。其

二，合规考察期长也是造成监管成本高的因素之一。

企业提交并执行有效合规计划至少需要一年，独立

监控人按小时收费，还有常规固定费用，累计起来

费用颇高。其三，开展合规尽职调查是合规业务的

重点，比如问卷调查、员工谈话、实地考察等，具

有步骤繁琐、持续时间长、调查范围广、牵连人物

多的特点，需要企业高管、基层员工、客户等第三

方主体的协调配合，在此期间，企业需要投入大量

精力财力。合规建设带来的隐性损失也不容忽视。

比如对企业员工进行调查谈话，造成士气低落，对

生产地进行现场调查，会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降低生产效率等一系列不利后果。 
此外，企业在确定独立监控人时基本没有选择

权，必须在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制定的独立监

控人名单库中选取监控人，这也造成企业在与独立

监控人议价时处于下风。美国刑事合规制度中对监

管人的介入设置了较为繁琐的流程，不仅要通过企

业的候选提名，还要进一步接受为选聘独立监管人

而成立的常设委员会的考核。这种复杂的审批流程

使企业难以对监管人的遴选施加有效的作用与影

响。 
（2）监管费用承担主体不明 
在美国，设立独立监控人的成本由企业独自承

担。目前，企业独自承担监管费用的理论依据是事

先惩罚理论。[3]但是，该理论隐含不公平性，有监

督成本从政府、社会转移到公司的执行成本之嫌疑。

涉罪企业选择建立有效合规计划换取企业发展的续

航，是收益与成本衡量后的产物，也即在“成本＜

损失”的情况下，企业才有足够的动力主动参与到

合规不起诉的程序中来，但从我国中小企业占比多，

他们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时，可能已经停产停业或

已被执行行政处罚，已无多余费用承担设立独立监

控人的高额成本，反而因过高的“出罪”成本而面

临破产，这不仅大大降低了企业合规的意愿，同时

违背了通过不起诉对企业进行除罪化改造，实现企

业治理和企业犯罪预防机能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

的目的。[1] 
2.2 独立监控人丧失中立性 
根据《Morford 备忘录》，美国司法部力图将独

立监控人塑造成一个绝对中立的第三方，但这可能

过于理想化。监控人在合规考察期内具有双重身份，

其一，被检察机关授予监督权的合规监督人员。检

察机关根据其提交的监管报告考察合规计划有效

性，进而决定是否起诉该企业，从这一身份上来看，

企业与监控人的关系具有对抗性；其二，被企业高

薪聘请的合规服务人员，甚至可能入驻企业，成为

企业合规体系的制定者、建立者、领导者。虽不同

于企业专门律师与企业之间的雇佣关系，但至少是

两个市场主体间的合作关系，从这一身份上来看，

企业与监控人具有合作关系。 
在紧张对抗与亲密合作的双重关系的叠加下，

要求独立监控人必须精准把握自身行为。如果企业

为了“出罪”向独立监控人承诺不正当利益，那么

监控人很可能与企业沆瀣一气。此时，检察机关的

定位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检察机关更侧重监控人

的监督职能，监督人仅定期对企业合规计划的执行

情况进行考察，而不负责制定、评估合规计划的有

效性，并要求独立监控人一旦发现企业违法犯罪行

为，就必须中止监管，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撤销不

起诉，并追究企业刑事责任。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

会促使被监管企业和独立监控人的关系走向对立，

如果企业与独立监控人之间缺乏信任，则不利于合

规监管工作顺利进行。如果检察机关旨在保护民营

企业，侧重独立监控人对合规计划的制定、调整和

执行尽到充分义务，允许监控人参与到企业合规建

设中去，则会使被监管企业和独立监控人的关系走

向亲密，此时又容易滋生腐败。因此，在企业、独

立监控人和检察机关三者中，检察机关作为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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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平衡好监控人监督和履职双重职能的关系，不

能过分强调监督的权威性，使独立监控人成为其的

代言人，令企业与独立监控人之间的关系僵硬对抗，

同时，也不应使独立监控人过分介入企业内部整改，

使企业和独立监控人过从亲密。因此，建立对独立

监控人的监督惩罚机制以及精准界定独立监控人的

职责权限是保证独立监控人中立性的关键。 
2.3 监管保密义务 
为保证监控人有效履行监管义务，监控人被授

予调查权。但是，在调查过程中，难免涉及到企业

以往的违法行为、商业机密、企业员工及客户的个

人信息等。由此引发另一方面的问题，对于监控人

在行使监管职权过程中知悉的不利于企业“出罪”

的信息、以及个人隐私（客户或公司员工的）的信

息是否应该全部向政府或社会公开？答案显然是否

定的。原因在于设立监控人不在于惩罚，赋予监控

人调查权的目的在于监督评估企业合规计划，而不

在于调查企业以往的违法行为。 
3 对现行立法导向的剖析 
2021 年 6 月 3 日，国家发布关于印发《关于建

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

（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建立第三

方机制的目的是为了有效惩治预防企业违法犯罪，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说明我国建立第三方机

制的理念侧重独立监控人的监督职能。《意见》在

第 12 条中规定，“在合规考察期内，第三方组织可

以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履行情况进

行检查和评估，可以要求涉案企业定期书面报告合

规计划的执行情况，同时抄送负责办理案件的人民

检察院。”[2]没有明确第三方组织是否能够参与到

企业内部的合规整改。同时，在第 17 条规定“第三

方组织不得泄露履职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得利用履职便利，索取、收受

贿赂或者非法侵占涉案企业、个人的财物；”如果

第三方组织发现某一事实，既属于“尚未被办案机

关掌握的犯罪事实或者新实施的犯罪行为”，又属

于“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两者难以区分处

理时，在我国侧重惩治犯罪和监督权威性的政策指

导下，这些难以区分的信息很可能作为犯罪事实被

报告给检察机关，这种模式会强化企业与第三方组

织的对抗性。 
在避免利益冲突，保证第三方组织的中立性方

面。《意见》在事前、事中、事后都作出指引。在

事前的第三方组织的遴选上，全国各地方应当设立

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并规定由其负责第三方组织的

遴选和监督工作，对第三方组织的条件作出方向性

规定，在启动程序上，采用在分类的基础上，随机

抽取的方式。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合适的类别内抽

取，并向社会公示，利害关系人可以对抽取的第三

方组织提出异议，由管委会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

并作出调整。可见，我国企业在仅能对第三方组织

提出异议，而不能主动选择，提出异议后必须由管

委会审查决定。在事中监督方面，特别指出履行第

三方监督评估职责期间不得违反规定接受可能有利

益关系的业务；第 18 条进一步规定，如果企业认为

第三方组织有不当行为甚至违法行为的，可以提出

异议、申诉、控告。同时，管委会还会设立巡回检

查小组，对企业合规监督工作开展不预先告知的现

场抽查和跟踪监督。在事后监督方面，《意见》规

定在履行第三方监督评估职责结束后一年以内，相

关人员及其所在中介组织不得接受涉案企业、个人

或者其他有利益关系的单位、人员的业务。 
4 我国第三方监督组织功能的实现 
4.1 降低合规监管成本 
解决设立第三方组织成本高的问题，有以下解

决思路。一是企业合规监管费用制度化、透明化。

必须由国家第三方监管机制委员会制定统一的合规

监管费用评估体系。地方各级第三方监管机制委员

会根据本地区经济水平、涉案企业规模、经营情况、

合规风险级别、合规计划执行期限等具体情况，合

理评估监控人报酬。二是降低合规成本。一方面，

培养专业合规人才。目前，我国专业合规人才稀缺

的现状完全不能满足众多企业的合规需求。各地方

第三方监管机制委员会，可以定期对相关人才进行

合规培训考核。未来，国家还设立全国统一的企业

合规职业资格考试。另一方面，可将数字化技术与

企业合规监管相结合。开发企业合规风险评估系统，

通过大数据对合规风险进行评估分析、自动生成有

效合规计划、数字化监测合规治理的具体流程。三

是第三方组织定期公开费用清单。在确立第三方组

织时，企业与检察机关签署不起诉协议中应当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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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组织的人选、职责范围、监管费用负担等达成

一致，监管期间，监管人应当定期同步公开监管费

用，使企业和检察机关知悉。 
4.2 分担合规监管成本 
目前，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仅适用于犯罪情节

轻微且具备一定经济实力，能够负担起有效合规计

划的成本的优质企业（对本地区经济有重大贡献、

是行业内的龙头企业等）。但是我国中小、甚至小

微企业众多，由企业独自负担合规费用的模式不适

合我国国情，可采取企业独自承担、检察机关和企

业分摊两种模式。由检察机关分担部分监管费用是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的合理

成本。可根据地区经济实力、企业合规的收益、企

业犯罪严重程度、认罪认罚态度、所处行业等综合

考量确定费用承担的比例、具体方式等。 
4.3 建立对第三方组织的行政监管机制 
我国应当强化司法行政监督，来解决第三方监

控人双重身份下的矛盾关系易引发的不公正的风险

及潜在或现实的利益冲突问题。有必要借助相关行

政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力量加强对第三方组织的监

督，例如司法局、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等，对设

立监控人的成本、职业技能、是否尽到勤勉义务、

是否存在不当行为进行监督并设置相应的惩罚机

制。 
4.4 明确保密信息的边界 
对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信息的可识别性作出

具体规定，在大数据时代下，由数字化算法引发的

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泛滥，数据合规治理作为亟待解

决的时代难题，已经成为全球相关领域的热点问题。

2021 年 4 月 29 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和《数据安全法（草案）》均由全国人大公布并向

社会征求意见，标志着相关立法进入快车道，并将

为合规监管领域涉及的数据合规、个人信息保护等

问题提供指引。 
4.5 监管保密义务 
监控人的主要职责应当是基于协议条款来评估

和监督企业的合规情况，包括评估公司的内部控制

和企业道德、以及合规制度等。在执行职责的过程

中，监控人通常会知悉协议所覆盖的公司失当行为，

但是监控人的职责应当以避免或降低企业不当行为

的风险为必要界限。为保证监控人有效履行监管义

务，监控人被授予调查权。但是，在调查过程中，

难免涉及到企业以往的违法行为、商业机密、企业

员工及客户的个人信息等。由此引发另一方面的问

题，对于监控人在行使监管职权过程中知悉的不利

于企业“出罪”的信息、以及个人隐私（客户或公

司员工的）的信息是否应该全部向政府或社会公

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原因在于设立监控人不在

于惩罚，赋予监控人调查权的目的在于监督评估企

业合规计划，而不在于调查企业以往的违法行为。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目

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企业合规

不起诉制度，适用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同

样在实践探索中面临着一系列与现行法律制度相衔

接的问题。但是，最高检继续扩大企业合规改革试

点范围表明对这一制度的探索绝不是浅尝辄止。未

来，要适用第三方组织制度，亟需对刑事诉讼法律

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同时也期待各试点检察院在

实践中勇于探索创新，为制度发展贡献具有中国特

色的司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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